
1 

 

证券代码：300045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力创通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7 

 

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 

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本公司”）于2016年8月5日收到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高小离、王琦和熊运鸿先生的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》，现

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概述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高小离先生、王琦先生和熊运鸿先生。高小离先

生目前担任本公司董事长，王琦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，熊运鸿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，

高小离先生、王琦先生、熊运鸿先生构成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一致行

动人，三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63,265,1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7.42%。截止

本公告日，上述股东持股情况如下：  

 

姓名 股份性质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合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

本的比

例 

合计比

例 

高小离 

无限售流通股 29,191,600 

116,766,400 

5.26% 

21.03% 股权激励限售股 1,600,000 0.29% 

高管锁定股 85,974,800 15.49% 

王琦 

无限售流通股 24,124,666 

96,498,664 

4.35% 

17.38% 股权激励限售股 1,260,000 0.23% 

高管锁定股  71,113,998 12.81% 

熊运鸿 
无限售流通股 7,316,834 

50,000,036 

1.32% 

9.01% 

高管锁定股 42,683,202 7.69% 

合计 --  263,265,100 47.42% 47.42%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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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股份减持计划  

（一）高小离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 

1、减持人姓名：高小离 

2、减持目的： 

（1）改善个人生活的资金需求；（2）个人投资需求，投资的方向主要为与公司

业务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，由大股东对早期项目进行投资孵化，项目成功时可择机

并入华力创通架构体系内，以减少上市公司直接投资的风险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 

3、减持期间：2016年8月10 日——2017年2月10日 

4、减持数量和比例：不超过 1300万股，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.34%。若在

减持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份拆细、配股或

缩股等事项，高小离先生减持数量总额按照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.34%进行相应的

调整。 

5、减持方式：大宗交易 

（二）王琦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 

1、减持人姓名：王琦 

2、减持目的： 

（1）改善个人生活的资金需求；（2）个人投资需求，投资的方向主要为与公司

业务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，由大股东对早期项目进行投资孵化，项目成功时可择机

并入华力创通架构体系内，以减少上市公司直接投资的风险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 

3、减持期间：2016年8月10日——2017年2月10日 

4、减持数量和比例：不超过1600万股，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.88%。若在

减持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份拆细、配股或

缩股等事项，王琦先生减持数量总额按照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.88%进行相应的调

整。 

5、减持方式：大宗交易 

（三）熊运鸿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 

1、减持人姓名：熊运鸿 

2、减持目的： 

（1）改善个人生活的资金需求；（2）个人投资需求，投资的方向主要为与公司

业务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，由大股东对早期项目进行投资孵化，项目成功时可择机



3 

 

并入华力创通架构体系内，以减少上市公司直接投资的风险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 

3、减持期间：2016年8月10日——2017年2月10 日 

4、减持数量和比例：不超过700万股，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.26% 。若在

减持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份拆细、配股或

缩股等事项，熊运鸿先生减持数量总额按照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.26%进行相应的

调整。 

5、减持方式：大宗交易 

三、其他  

1、在按照该计划减持股份期间，高小离先生、王琦先生、熊运鸿先生将严格遵

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

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。  

2、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8 

号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信息披露》等规定的情况。  

3、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后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高小离先生、王琦先生及熊运

鸿先生合计持股40.94%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 

4、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后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高小离先生、王琦先生及熊运

鸿先生合计持股比例与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、控制的股份差额仍大于5%。  

 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高小离先生出具的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》； 

2、王琦先生出具的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》； 

3、熊运鸿先生出具的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8月5日 




